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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
    議政顧問 翁文德  法規研究室主任 謝學銧  議事組主任 黃雅君  主席：張議長清照	                               紀錄：朱金柱
主席宣告開會
壹、宣讀確認第13次會議紀錄
提出詢問議員：李 中、江肇國、曾朝榮、林德宇等議員。
決議：
        一、115年度臺中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附帶決
           議文字修正。
   修正事項：
 (一)附帶決議第16點修正為：
東山路二段129道路大坑都市計畫已完成公告，道路部分私有土地未徵收以及很多已徵收的土地尚未使用，牽涉到未來民眾申請建築線，請儘速辦理土地徵收或還地給原地主。
         (二)附帶決議第25點修正為：
            「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
            點」涉及限制人民權利義務重大，應召開公聽會廣泛徵求
            民意並送本會備查後始得發布實施，另臺中市容積代金 
            基金預算，俟該要點經本會備查發布實施後，預算始得支
            用。
        二、有關115年度總預算案附帶決議，市政府應向議會專案
            報告後，預算始得動支之後續處理作法，另召開黨團協商
            會議討論。
        三、有關115年度總預算案附帶決議第28及30點廚餘去化
            具體解決方案與文山焚化爐汰舊換新工程，請市政府提
            供書面資料補充說明。
        四、以上紀錄文字修正後備查。
貳、三讀議案第二、三讀會
    預算案第三讀會
    市政府提案第1號案
   115年度臺中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已依預算法
    及相關規定彙編完竣，請審議。
    決議：依二讀會決議文字修正，完成三讀。
參、臨時動議
    臨字第003號案
    案由：建請市政府比照嘉義市普發現金6,000元作法，盤點歷年累
         積的歲計賸餘與超徵稅收，參考嘉義市模式，儘速評估普發
         現金的可行方案與發放金額。若評估可行，應儘速提出追加
         減預算案送交議會，讓臺中市民在農曆年前後，能感受到市
         府真正的溫暖案。    
    決議：請市政府研議辦理。
    臨字第004號案
    案由：因應4案公投案首採電子連署，請市政府儘速統計及滾動檢
         討各區戶政事務所自然人憑證務必符合安全存量、發卡設備
         運作及臨櫃受理應滿足申辦需求，以維護人民公投權利案。
    決議：照案通過。
肆、散會：11時2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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